
1、学生公寓信息 

1) 公寓楼大门开关时间：每天 6:00 开启、23:00 关闭； 

 

A. 一、学生公寓管理公约 

1. 学生公寓床位由学校统一调配，分配好的房间床位，学生不得擅自调换。

入住、调整、退宿需至宿管部办理相关手续。 

2. 遵守作息制度，公寓楼大门早上 6:00 开启，晚间 23:00 关闭。 

3. 公寓暂不实行熄灯，建议学生每天 23:00 关闭室内照明灯，为不影响其他同

学休息，有学习需要在不影响其他学生休息的前提下，可开启桌面台灯或

小夜灯。 

4. 应保持学生公寓房屋结构与外观完好无损，爱护学生公寓内、外各项设施

设备，发生损坏要及时报修，人为损坏照价赔偿。 

5. 应保持学生公寓楼内、外环境整洁，自觉爱护绿化。除公共区域卫生由公

共服务人员进行保洁外，学生公寓房间内部环境卫生由学生自行打扫并自

觉维护。 

6. 提高警惕，注意防盗。加强自身防范意识，随时关好门窗，贵重物品妥善

保管。 

7. 离开房间应关好门窗，带上钥匙锁上大门，电器使用完毕后要关闭电源、

拔掉插头后人员方可离开。发现门窗损坏要及时报修，发生失窃情况应保

护好现场，并及时报告公寓管理值班室。 

8. 注意防火。严禁在公寓内使用明火、自炊、点蜡烛、点蚊香、烧酒精炉

等，发生火灾应及时自救并报告公寓管理值班室或拨打 119 报警，当火势

无法控制时应及时撤离现场。 

9. 禁止挪用消防器材，禁止在消防通道区域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消防

通道畅通。 

10. 禁止赌博、打架斗殴、吸毒等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违法违纪行为。 

11. 禁止随意张贴海报、广告、横幅，擅自散发传单、非法聚集、蓄意滋事。 

12. 禁止在公寓内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剧毒及具有放射性等危险的物

品，不得在楼内做实验。 

13. 禁止私拉电线、使用电炉、取暖器、电台板、热得快、电热毯、电炒锅、

电饭煲、电熨斗、电热杯、电热棒、冰箱、酒精炉、电吹风、加湿器等大

功率非安全器具。违规使用上述非安全器具，造成事故的责任自负，并将



追究法律责任。 

14. 在公寓安全检查中发现您室户使用了违章电器，宿管员有权收取暂行保管

该电器，待电器持有人离开后交还。 

15. 节约用水、用电，做到人走灯熄、人离水停。杜绝常明灯，常流水，空调

长开现象。空调设置温度应为：夏季不低于 26 度，冬季不高于 18 度。 

16. 讲究公共道德，注意公共卫生，不在公寓公共场所乱画、乱写、乱贴；不

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乱扔烟头。不乱窜学生各区域。

不带盒饭进公寓用餐，公寓内垃圾袋装后自行带到楼下放在指定位置，不

得放在楼道内。不得在公寓内饲养任何小动物，不得携带宠物进入公寓。 

17. 个人必须妥善保管和使用学生公寓钥匙，不得自行调换和私配。遗失钥匙

需到学生公寓管理部登记补配钥匙并支付成本费用。借用钥匙需到公寓管

理值班室进行登记，并在规定时间（10 分钟）内归还，不得借用非本人居

住寝室钥匙。 

 

 

学生公寓公共财物清单 

A. 公寓钥匙 

B. 公寓门、阳台门、盥洗室门、阳台围栏 

C. 公寓家具（床、写字台、储物柜、座椅及附属物品、窗帘） 

D. 电气设备（电灯、中央空调出风口中央空调控制面板、电器开关、电源

插座、电话及网络接口） 

E. 盥洗室设施（镜子、台盆、龙头、淋浴花洒、排气扇、地漏、浴帘等） 

F. 保洁用具（垃圾桶、扫把、畚斗、拖把、抹布） 

G. 床上用品(棉垫胎、棉盖胎、枕芯、床单、被套、枕套） 

 

二、学生公寓管理及服务细则 

1、公寓入住管理 

1) 学生入住公寓时，需仔细清点室内家具和设备，如有缺少或损坏，应及时报

知宿管员，经确认后给予调换；不报知的，即视为入住时设施完好。 



2、公寓退宿管理 

1) 学生退宿前应将原寢室自用部位整理干净后到楼内公寓管理部办理退宿手

续。 

2) 宿管员对退宿公寓内的家具等设施进行检查，并试开学生交还的钥匙。如有

损坏的及时报修修复，若发现人为损坏、遗失的，根据有关规定要求责任人

进行赔偿。 

3) 宿管员做好相应的退宿后续工作。 

4) 学生办理好移交手续后当天内搬离公寓，将公寓恢复入住时之原状。 

3、公寓设备设施维修管理 

1) 住宿学生对所使用的公物负有保管、维护责任，若有遗失或蓄意损毁，须按

照公物赔偿办法处理。 

2) 公寓房屋结构、屋面、墙面、地面、天花板损坏，填写《设备设施报修单》，

交公寓管理员报修。 

3) 公寓门窗、玻璃、窗帘、晾衣架、浴帘、室内供水管道、供电线路及照明灯

具等共用设施设备人为损坏，由责任人填写《设备设施报修单》，责任人承担

修缮费用，交公寓管理员报修。情节严重的，公寓管理员应将相关情况上报

主管，逐级汇报至公共服务处。 

4) 属于个人保管使用的物品损坏，由使用人承担修缮费用，并填写《设备设施

报修单》，交公寓管理员报修。 

5) 室内共用设施设备因老旧损耗须更换新品时，应由室长填写《设备设施报修

单》，交公寓管理员报修，并将废弃的物品回收，每月进行统计上报公共服务

处。 

4、钥匙管理 

1) 学生办理公寓入住手续后领取公寓房门钥匙，并登记备案；学生退宿时将领

取的钥匙全部归还。 

2) 学生个人应妥善保管，谨防丢失；若有损坏、遗失，应及时报所在公寓管理

员，若需重新配钥匙，应向公寓管理员申请，由公寓管理部统一修配，所需



费用学生自理，严禁学生私自配钥匙。 

3) 严禁将钥匙借给或送给非住本寝室的同学或他人使用。 

4) 公寓楼备用钥匙由各公寓管理员保管，特殊情况下学生向本管理员借用本寝

室钥匙，学生借钥匙须凭有效证件（居民身份征、学生证等），经管理员核实

无误后，用有效证件作抵押并登记，归还钥匙时再将抵押证件取回，学生必

须在 10 分钟内将所借钥匙归还至公寓管理员处。 

5) 公寓楼其他钥匙由公寓管理员统一保管，未经公寓管理部主管同意一律不得

外借；钥匙标签、数量、台帐清晰统一。 

 


